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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第六次学术交流会会议纪要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第六次学术交流会于2004年4月23～26日在武汉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公司、企业单位、解放军等行业和部门的代表共85人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顾问、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前院长陆德懋研究员出席了会议。为了对人类工效学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陈立教授的去世表示哀悼，大会开始之前全体与会者默哀3分钟。

开幕式上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赵振起院长代表会议承办单位致欢迎词，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理事长张侃研究员做工作报告，回顾了学会近年来在组织建设、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提出了学会今后的发展方向及工作重点。

会议期间进行了本学会的理事会换届工作，经过与会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共选出理事44名，同时召开了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秘书长共8人，本届理事长由北京大学王生教授担任。

会议期间各个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对今后的工作和专业委员会的发展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期间共有70多篇学术论文进行了交流，内容包括工效学的各个方面。参加会议的代表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学术气氛浓，交流论文质量高，对学会今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一届理事会认真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新当选的理事长王生教授在闭幕式上代表理事会做了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本着讲团结、求发展、抓宣传、上水平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使学会工作有更大的发展，以适应学科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学会拟于2006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第七次全国学术交流会。

    学会对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做的大量日常工作和对本次会议的支持表示感谢。代表们对会议承办单位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细致周到的会务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2004年4月25日通过）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名单

理事名单（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剑虹  于咏梅  毛恩荣  王  生  王  健  王先华  王兴伟  王保国

文吉平  卢  岚  刘宝善  刘树林  刘浩学  任大任  孙向红  孙启瑞

许百华  何丽华  李忠泽  李晓飞  沈模卫  吴声彪  肖  惠  余善法 

张  力  张  伟  张  侃  张方振  张树林  张殿业  金妙莲  杨庭欣 

 郁冠中  赵云胜  赵振起  周国泰  郭  伏  贾国柱  徐国平  傅小兰 

 韩布新  童道玉  曾慕成  廖建桥  
理事长：王生

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为序）：卢 岚  沈模卫 肖 惠  张殿业  金妙莲  赵振起

秘书长：刘宝善

副秘书长：孙向红  何丽华

关于会员登记的通知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在上级主管单位的领导和学会会员的大力支持下，学会不断发展壮大。为了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按照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本届理事会任职期间，学会组织建设是主要工作之一。根据工作需要，一方面不断发展新会员，为学会补充新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会员情况的变化，对原来的会员重新进行登记。学会每年年底将在册会员编印“会员名册”，发给每一个会员。“会员名册”收录范围是经过登记并交纳会费的会员。
为便于广大科技工作者成为本会会员，现将学会章程中新会员入会的条件及有关规定摘录如下：①拥护学会章程；②有加入本会的意愿；③在本会的业务（行业、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④个人会员应具有助理研究员、工程师、讲师职称以及同等或更高级职称的中国人类工效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工作者；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人类工效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工作者；高等院校与人类工效学有关专业本科或专科毕业，在科研、教学、生产、组织管理等部门从事人类工效学的工作者；热心和积极支持本会工作并从事与人类工效学有关工作的领导干部；非高等院校毕业生，但较长时间从事人类工效学的工作者。⑤团体会员应具有一定数量人类工效学工作者，并愿意参加学会有关活动，支持学会工作的科研、教学等企事业单位及依法成立的有关学术性团体。

会员入会的程序：①个人会员由本人提交入会申请书，并由本会两位会员介绍，由本会理事会讨论通过；②团体会员由单位提出申请，由本会理事会批准；③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发给会员证。

被批准为会员的人员享有下列权利：①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②优先参加本会举办的有关学术活动；③优先取得本会编辑出版的有关学术资料；④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⑤对本会的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⑥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会员应该履行下列义务：①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的决议；②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③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④弘扬科学精神，遵守科学道德，不断补充更新知识；⑤按规定缴纳会费；⑥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1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的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凡触犯刑律或严重违反本会章程者，经理事决定，予以取消会籍。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会籍自动取消。

根据目前情况，学会印制了“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会员表”和“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会员申请表”，供老会员和新会员填写。填写时一式两份，由专业委员会和学会办公室分别存档保存。

学会办公室已经印制了上述两种表格，分别寄给各位会员或提出申请入会的同志。如有需要，可随时致信学会办公室索取，也可通过 E-mail 索要有关表格的电子版。表格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可分别寄往相应的专业委员会和学会办公室，也可将两份表格一起寄给学会办公室，再由学会办公室统一转给相应的专业委员会。

按照学会章程的理事会决议，会员必须按时交纳会费。会员的会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个人会员每人每年30元，一次收取四年的会费。团体会员单位每个单位5000元，一次交纳。学会收到会费以后将开具正式发票并寄回。

会费交纳方法：个人会员使用现金，通过邮局寄至学会办公室 叶康平 同志收，邮寄时请注明“XXX会费”。团体会员单位可办理转帐，开户银行及帐号等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北京商业银行学知支行
  帐    号：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01090375700120111035822
学会完成2003年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按照民政部《关于开展2003年度全国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于2004年5月完成了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及财务审查，填写报告书，上报民政部。该项工作已顺利结束。

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与有关学会于2004年7月23～25日在天津大学举办了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在上海葆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加拿大NDI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召开的。会议特邀加拿大生物力学学会主席Aftab E. Patla 教授与会并做演讲。国内有关生物力学、人类工效学、骨科和康复科学的专家60余人到会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了研讨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王生教授做了题为《职业生物力学研究进展》的报告。

                  学术会议变更通知

原定2004年8月22日-25日在澳大利亚召开的“澳大利亚人因与工效学协会第40次年会暨泛太平洋职业工效学协会第七次学术会议”，因组织工作出现问题，经泛太平洋职业工效学协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取消此次会议。泛太平洋职业工效学协会常务委员会近期将召开专门会议，商定第七次学术会议的举办时间和地点。待有关事项确定以后，学会将另行通知并组织我会会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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